关于《石台县人民政府关于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的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3年10月30日，省政府印发《关于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皖政〔2023〕72号）文件（以下简称“72号文件”）。2024年3月12日，市政府印发《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池政〔2024〕11号）。根据省、市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起草了《石台县人民政府关于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过程

我局根据依据实际，根据上级文件精神，拟定《石台县人民政府关于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主要内容

（一）保障条件（缴费补贴范围和对象）。依法征地时将被征地农民安置人员中失去全部或大部分土地（户人均所剩耕地低于0.3亩）、且年满16周岁的人员纳入补贴范围。

（二）保障方式。由原来的到龄时按月发放被征地农民养老待遇，改为征地时对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给予缴费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包含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三）补贴标准。规定补贴标准按土地被依法征收时当地平均土地区片综合地价进行补贴。

（四）补贴办法。1.补贴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可享受缴费补贴。补贴对象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不享受缴费补贴。2.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给予同等补贴。3.补贴对象在个人正常缴费基础上，补贴资金按15年分期逐年发放。
（五）社会保障费用的筹集。暂按《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的通知》（石政办秘〔2023〕3号）文件规定1.35万元/亩筹集标准执行，筹集费用按照筹集标准乘以拟征地面积测算，今后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六）新老政策衔接。1、本政策执行前产生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仍按照原政策执行；2、本政策执行前产生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其承包的土地被再次依法征收时，已享受待遇不再给予缴费补贴，未享受待遇的按新政策给予缴费补贴；3、原保障对象发放标准自2024年1月1日调整到300元/月.人。
（七）有关职责规定。明确县人社、财政、自规、农业农村、公安部门及乡镇具体职责内容。


